	附件2

	[bookmark: _GoBack]伊吾县拟征地被征地农民符合享受参保补贴对象汇总审核表

	乡镇人民政府（开发区）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经办人（签名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报日期：    年   月   日

	序号
	姓   名
	性  别
	出生年月
	居民身份证号码
	拟征收土地
告知书
文号及发布时间
	拟征收土地
告知书
发布时周岁年龄
	征地面积占家庭承包土地面
积比例（%）
	需扣除的年
限及原因

	
	
	
	
	
	
	
	
	

	
合计
	
                   人符合享受参保补贴条件。
	

	
县公安部门审核意见：
           
           审核人（签名）：
           单  位（盖章）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 日
	
县农业农村部门审核意见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审核人（签名）：
          单  位（盖章）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 日
	
县自然资源部门审核意见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审核人（签名）：
           单  位（盖章）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    说明：1.本表由乡镇（开发区）便民服务中心根据《伊吾县拟征地被征地农民家庭基本情况调查统计表》（附件1）填写；2.经乡镇人民政府（开发区）盖章后报县级以上公安部门、农业部门 、自然资源部门审核；3.本表一式三份 ，审核盖章后，乡镇（开发区）留存一份，报县人社部门、社保经办机构各一份。4.扣除在校、服刑、参加职工养老保险期间的年限，扣除2014年10月1日以后退役的士兵服役期间的年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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